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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泛民」陣營和學聯等組織發起的香港 「
佔中」行動已持續足足一個月了， 「佔中」群體
中出現魚龍混雜和暴力的情形，部分 「泛民」議
員近日援引《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向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告狀，要求聯合國去信中
央及特區政府，在2017年推行符合《公約》的選
舉制度，即允許港人一人一票選特首。此舉引起
國際社會和中央有關部門高度關注。有評論家認
為，香港雖然已回歸十七年了，但年輕一代尤其
是知識精英，至今還缺乏對祖國文化和價值觀的
認同，這是導致近年出現大小規模的反政府（實
質上是反中央）示威和抗爭活動的原因。

「一國」「兩制」無結構性矛盾
有人把這些反政府對抗視為 「港獨」的一種

表現，筆者認為 「港獨」已沒有空間。因為根據
最具權威性的《奧本海國際法》第三章第四節《
獨立與屬地和屬人權威》的定義，中央政府對香
港的土地和人民擁有排他性的主權，也就是屬地
和屬人權威。按照有關定義，中央政府作為一國
之主，對於國家領土內的一切人和物具有行使最
高權威的權力。因此 「港獨」在香港這塊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土地上，已經沒有任何空間，所謂 「
港獨」只是個假命題。至於香港在回歸前簽署加
入的《人權公約》，中央政府完全可以運用國際
法中《獨立與屬地和屬人權威》的定義，對回歸
後的香港實施 「屬地和屬人權威」，即對香港回
歸前簽署加入的《人權公約》實行國內管轄，也

就是將它納入《基本法》的框架內。而人大釋法
或人大決議就是實施 「屬地和屬人權威」即實行
國內管轄的體現。這種權利也是國際法所允許的
，筆者想《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先生們對此應
該是清楚的。

然而，為什麼時至今日還有人熱衷於挑戰北
京中央的這種屬地和屬人權威呢？有人又把它解
釋為 「一國」和 「兩制」之間的矛盾。不過，據
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從事研究工作七年多來的經
驗，結合對內地社會的仔細觀察，發現內地和香
港之間就 「兩制」而言，其界限愈來愈模糊。特
別是隨着近年內地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社會管理
階層特別是公務員素質和效率快速提高，所謂 「
兩制」的差別愈來愈小，也就是說內地和香港之
間的制度愈來愈趨同。

嚴格說來， 「一國」與 「兩制」之間的結構
性矛盾不復存在，但是，香港人和內地人在生活
方式和行為模式方面還是有區別的。特別是知識
精英階層，在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方面與內地的
差異尤為明顯，畢竟香港經歷過英國156年的殖
民統治。據此，筆者把這種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
方面的差異，歸結為 「殖民化」和「中國化」的矛
盾，而這才真正是當前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事實上，類似這種 「殖民化」與 「中國化」
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在1945年後台灣回歸祖國時
也曾出現過。台灣於1895年割讓給日本，經日本
50年殖民統治，由語言文化、價值系統乃至政治
制度架構已完全實現了日本化。特別是二戰爆發
後，日本政府為適應戰時需要，對台灣等殖民地
推行 「皇民化」政策，甚至強行要求台人改日本
姓。1945年國民政府光復台灣之後，也經歷過 「

中國化」與 「皇民化」的激烈衝突。鑒於當時特
殊的歷史環境，國民黨政權以鐵腕方式去 「皇民
化」，由語言文化（推行中國語教育和講國語）
、價值認同到政府管治系統強力推行 「中國化」
政策。結果短短幾年內完成了由 「皇民化」向 「
中國化」的轉變。及至1952年4月28日簽訂《中
日雙邊和約》，把台灣人的日本國籍轉變為中國
國籍，從國內法到國際法實現了真正的回歸中國
。其方式方法雖然有些粗糙和過度使用強制力，
但從解決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社會深層次矛盾、
特別是以 「中國化」去 「皇民化」的角度來看，
無疑是效果顯著的。

年輕一代缺乏文化認同
目前香港社會的政府政治架構和公務員系統

，仍以 「殖民化」的價值判斷為準繩，公務員升
遷、教職員工考核皆以「殖民化」的價值作為標準
，這種價值取向上的崇尚「殖民化」和去 「中國化
」，必然導致年輕一代缺乏對中國文化和價值觀
的認同，甚至產生抵觸和排拒，且隨時可能爆發
為一種反政府和對中央政府的消極對抗。結果是
，導致香港公務員和政府系統的管治效力愈來愈
低，社會分化日益明顯，也愈來愈缺乏競爭力。

香港 「殖民化」與 「中國化」這一深層次矛
盾，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可以預言，整個社會
將長期陷入內耗並且日漸沉淪。這次 「佔中」行
動可以說就是 「殖民化」與 「中國化」這一社會
深層次矛盾的總爆發。解決之道為何？唯有加強
「中國化」和去 「殖民化」。

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所主任

「佔中」整一個月，發動這場違法行動的戴耀廷與
陳健民二人，昨日突然宣布不再全天留在 「佔領」區域
，將返回大學教書。這一舉動立即被現場的 「佔中」者
怒斥是 「背信棄義」、 「背叛」運動。實際上，不論戴
耀廷如何辯解，他的 「復教」已標誌了 「佔中」離崩潰
不遠，有如倒下多米諾骨牌， 「佔中」已經時日無多。
試問，連 「佔中」組織者都要臨陣逃逸，任由支持者自
生自滅，這場運動還有任何前途？如果聯繫到昨日曝光
的 「匿名捐款醜聞」，戴氏的 「復教」更像是在尋找逃
避責任的卑鄙做法。

操縱者缺乏政治道德
這亦再次證明，反對派以及 「佔中」幕後操縱者，

根本缺乏起碼的政治道德。戴耀廷親口宣布「佔中」開始
，但到了此時，竟然留戀自己個人工作與日後職業升遷
，不願付出任何個人利益代價，做法無異於始亂終棄。

過去十多個月裡，戴耀廷一直以 「佔中之父」的面
目現於公眾，寫了無數篇文章鼓吹 「佔中」，也參與無
數次活動去煽動學生參與違法活動。甚至還舉行過一次
「佔中」投票，以及多次的 「商討日」。而公眾記得，

一個月前也即九月二十八日凌晨，正正是戴耀廷站在台
上，以極其興奮的語氣，連續兩次說出： 「佔中正式開
始」。在此後的一個月時間裡，不論是組織擴大 「佔領
」區域，還是安排學聯與政府的對話，以至於接受各種
各樣的外國媒體訪問，所有人都知道，他是 「佔中」的
發起人、組織者、實質話事人。於任何一場政治運動，
發起人與組織者都有責任去確保運動不會失控、避免發
生人命傷亡事故。

然而，在許多反對派支持者眼裡，在 「佔中」仍在
延續時，戴耀廷突然宣布返回學校。他昨日說，將會返
回香港大學開展教學工作，認為是現實情況必須考慮。
強調並非退場，除教學工作外，大部分時間都會留在廣
場上。他形容自己已 「碌爆卡」，是時間返回大學開展
工作，但不認為這是離開廣場和運動，反而是為了延續
下去，承認有個人局限，到底50歲體力支持上不及年輕
人，要作出有限度生活調整，令個人情緒和體力都得以
支持。戴耀廷其後又指，除了在教學工作時間上，大部
分時間都會留在廣場。

什麼叫作 「碌爆卡」？什麼又叫作 「並非退場」？
真是何其可笑的政治藉口！試問，對於在 「佔領」地區
數千名堅持了一個月的學生及市民沒有 「碌爆卡」、他
這位能夠在立法會大樓享受特別待遇的成年人卻已先行
喊累？這是哪門兒的 「道義」？從 「民主大義」角度講

，即然是在做民主抗爭，又豈能貪圖個人的安逸？從小
處講，他連自己的職業——每月享受政府近十萬元薪金
與津貼的職位都不願意放棄，又怎能寄望他能為香港謀
取怎樣的福祉？

顯而易見，戴耀廷 「復教」的舉動，表面上是在借
「年老」、 「身體不適」作為藉口，但實際上，這是戴

耀廷個人的政治算計，因為他深知按目前這種情況發展
下去， 「佔中」必定會大敗，也絕不可能爭取到任何實
質的政治成果，因此他必須為自己個人的 「後路」着想
，於是作出這種無異於背叛 「佔中」支持者的舉動。

對於戴氏的決定，學聯及學民思潮回應時顯得極其
可笑，黃之鋒稱，戴對佔領行動不會有實質影響，兩人
仍會參加晚上的集會，而 「佔中」三人之一的朱耀明，
亦會繼續留守，認為此舉並不是退場及背叛運動，
云云。

真的如此嗎？恰恰相反，作為 「佔中」的 「靈魂」
人物，也是 「佔中」的實質操控者，更是間接收受境外
政治勢力資助的 「代言人」，戴氏的 「復教」無異於 「
退場」，必定會嚴重打擊 「佔中」支持者的信心，因為
他在用實際行動投了 「佔中」不信任的一票，也間接反
映了幕後支持 「佔中」的美國勢力的真正態度。試問，
如果他認為 「佔中」短期內可以取得成效、如果美國人
認為 「佔中」很快可以成功，又何必匆匆計較於自己數

天的工作需要？

「佔中」 離最終崩潰不遠
眼下在金鐘、旺角、銅鑼灣的 「佔領」區內的示威

者，應當明白日後的路將是如何了。但可悲的是，他們
竟然遇到這麼一個下場：發動者先行逃逸，留下他們自
生自滅，自己去承受強大的政治壓力與法律懲戒。

「佔中」的滿月，恰恰是戴耀廷撤退的日子，多少
顯得有些諷刺。當然，有推測稱，戴氏要以這種 「以身
作則」的方式，去要求 「佔領」者撤出，目的是要 「保
留實力」留作他日再戰云云。但這種說法更像是又一個
「看上去美好」的政治說詞，如果目的真的如此，戴耀

廷最應該做的是立即辭去港大教職，這才更有說服力。
但顯然戴耀廷選擇的是臨陣逃逸，而不是與支持者共同
進退。隨着戴氏的 「退出」或 「淡出」， 「佔中」也離
最終的崩潰不遠，但影響更為深遠的是，所謂的 「泛民
」在香港的日子將更加難過，因為他透支盡了所有支持
者的信任。

如果聯繫到昨日曝光的港大 「匿名捐款醜聞」，戴
氏被指 「左手錢交右手」去資助港大民意調查， 「自編
自導自演」今年 「6．22」投票，便可以看到，戴氏的
「復教」不過是一種轉移視線的卑鄙做法。

加強􀎠中國化􀎡去除􀎠殖民化􀎡
——對􀎠佔中􀎡的深層次思考 □鄭海麟

法律是保障市民生命及財產的防線，亦讓市民可清
楚自己的權益，任何人都應該遵守。然而有些條例卻因
未有與時並進，因而為市民帶來不便。最近的士業界的
「司機證」牽起的風波，便是一個典型例子。

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
規例》第51條規定，的士載客時必須展示 「司機證」，
證上列明司機的姓名、樣貌及簽發日期。作用是提供全
面的資訊，供乘客對違規司機作出投訴。條例沿用了廿
多年，一直相安無事，司機及市民都習慣了有關安排。
由於證上沒有註明有效日期，司機一般只會在遺失補領
，或是運輸署更換設計時換證。過去廿年，運輸署只更
換過兩次設計，最近一次是在2009年10月至2010年2月
簽發，因此大部分 「司機證」都已行駛約五年。

近期司機證的制度引起爭議，導火線是警方為了加
強對懷疑 「黑的」的巡查檢控工作，期間曾引用了上述
條例作出檢控，即規定 「司機證」上的相片須為12個月
內的近照，罰款為二千港元。由於目前法例並無明確規
定 「司機證」的更換年期，因此一般司機都會忽略12個
月內近照的條文，再加上現時的士行業面對工時長、車
租貴、燃料貴及入氣時間長的境況， 「搵食」十分艱難
，所以對於年年換證怨聲載道。若運輸署及警方繼續執
行法例，恐怕會同時殃及池魚，變相要求全港五萬的士
司機每年更換 「司機證」。

「司機證」在有需要情況下，可便利乘客作出投訴
，同時亦有助警惕的士同業遵守規則。可是在平衡乘客
知情權和的士司機為口奔馳的苦況下，12個月的換證期
實在太短。對於不會年年變樣的司機大哥來說，實在有
點費時失事。事實上，英國倫敦、澳洲新南威爾士州及
新加坡等外國地區，對的士證相片的要求相對香港寬鬆
，不用每年更換一次，一般是3年左右。在香港即使同
樣附有相片的特區護照及回鄉證，都是十年才更換一次
， 「司機證」的規定明顯過於嚴苛。

所以任何法律都應顧及執行性和操作性，避免大眾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觸犯法例或受罰。就此邏輯推算，條
例明顯屬於擾民和不具操作性，應予以更新。就算警方

暫停執行相關條例，司機仍然是帶罪之身，自然會 「周身唔聚財」，
又如何能放心 「搵食」？政府有需要加強與的士業界溝通，多聽取業
界的意見，修例或取消相關條例內容，方可消除的士業界的疑慮，攜
手為廣大市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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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 郭偉强【自强不息】

【議論風生】

戴耀廷􀎠復教􀎡是始亂終棄 □李進秀

魯 岷【有話要說】

▲民眾在中環畢打街踴躍簽名撐警

【指點香江】

違法 「佔中」剛滿月， 「佔中三丑」之戴耀廷和陳
健民撇下 「雙學」，率先退場 「復教」。正在此進退兩
難之際，學聯按捺不住了，昨日倉皇發表了致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的公開信，目的顯然是為了鋪定下台階。但
是，學聯 「死鴨子嘴硬」，通篇公開信充滿謊言、狂妄
與無知。

學聯的公開信雖文筆流暢（想必有高人指路），但
是立論錯漏百出，歪理連篇（執行幕後主子的意思），根
本不值一哂。惟見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目不轉睛地 「睇貓
紙」，照本宣科。到底誰在背後操縱學聯呢？學聯又是
誰的 「扯線公仔」呢？透過現象看本質，學聯的幾位頭
頭們，如果不是受人擺布，又何必低頭看 「貓紙」呢？

可以肯定，學聯在公開場合的一舉手、一投足，以
至一切的說辭，都是按幕後黑手編寫好的劇本進行。這
些可悲的 「扯線公仔」，已完全沒有個人意志。君不見
日前特區政府與學聯進行首輪對話，據稱事前學聯曾接
受 「特訓」，而這些 「幕後軍師」包括法律界李柱銘、
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等人，一位是臭名昭著的 「漢奸」
，另一位恐怕也是 「紅皮白心」的叛徒吧。

以學聯為代表的激進大學生，他們的無禮、無知與
狂妄，已經不是一次半次，而是屢試不爽。9月中旬，
學聯在大學發動所謂 「罷課」，當時中大學生會也發表
公開信，謾罵前中大校長李國章教授，使用的盡是 「為
虎作倀、數典忘祖、愧對先賢、罄竹難書」， 「恬不知
恥，何以為人？」等過激與無禮的言辭，如此低莊的手
法，又與 「文革」時的紅衛兵貼大字報，搞批鬥又有何
異呢？

倚仗違法 「佔中」的囂張氣焰，學聯盡顯其狂妄本
色。日前，學聯發表了一封致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公開信
，放肆胡言什麼 「香港問題，香港解決；政治問題，政
治解決」，眼見陰謀未能得逞，昨日再大放厥詞，說什
麼 「香港問題，未必能做到香港解決」，希望可以在最
近將來與總理李克強直接會面云云。學聯目無法紀、語
無倫次，簡直是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特首梁振英日前表示，掌握有外國勢力介入佔領行動的 「證據」
，並會適時公布之。最近，一些英美政客仍毫不避嫌，親臨香港為塗
上了 「顏色革命」色彩的佔領行動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當中以大使
級的現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最出位，特地到金鐘佔領區拜
訪 「黑金教主」黎智英的帳篷，高調展示他對佔領的態度。另外，對
中美角力甚有研究的前AIT主席卜睿哲，無獨有偶也應中大公共政策
社會科學碩士課程邀請，講解美國外交政策與香港的關係，承認美國
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等機構持續獲國會提供資金，職工盟和香港人
權監察等收取NED的資助亦並非秘密。

學聯之輩與外國勢力勾結，與反華組織合謀，受不名來歷贊助，
這些受人利用的 「非法分子」罪孽深重，他日難逃法律的制裁。毋庸
置疑，違法 「佔中」已經窮途末路，請收回你們的狂妄與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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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日持久的違法 「佔中」，對香港法治和經
濟民生造成巨大損害，社會各界紛紛要求警方嚴
正執法，恢復被佔領地區的秩序和安全。 「保普
選 反佔中」大聯盟再度發起簽名行動，支持警
方執法，要求還路於民、恢復秩序、維護法治。
行動首兩天共收集逾65萬個簽名，市民踴躍簽名
支持警方執法，充分顯示廣大市民不能再容忍 「
佔領」者挾持700萬港人當人質，不能再容忍堵
塞道路、破壞法治、禍及民生的行徑。

「佔領」令港人「捱得好辛苦」
一個月來，在無法無天的 「佔領」肆虐下，

港人 「捱得好辛苦」，各行各業特別是旅遊零售
飲食業陷入困境，慘過沙士蹂躪的情況。斗升市
民為口奔馳受到道路阻塞困擾，飯碗面臨被打破
威脅。即使法庭已頒布禁制令阻止繼續霸佔道路
，但 「佔領」者不但不撤走，而且趾高氣揚，一
副凌駕於法官、警察、執達吏之上的惡態。 「佔
領」者更挑釁反 「佔中」市民，暴力圍攻自發清
場的人士，還栽贓陷害反 「佔中」市民對他們採
取武力，大大聲要警方對反 「佔中」市民 「執法
」。

今日之香港，路霸竟然耀武揚威，肆無忌憚
欺侮市民、政府和警方，法治尊嚴何在？非法 「
佔中」者竟然可以霸佔香港繁華鬧市的交通要道
一個月，使各行各業和普羅市民備受煎熬，天理
何在？香港人還要忍耐到幾時？如果在世界上其
他城市，豈會容忍此種大規模踐踏法治的現象長
期存在？

就在香港 「佔中」騷亂升級之時，從18日起
，英國各大城市先後出現了大規模罷工遊行，有
示威者在英國議會廣場集會，發起 「佔領倫敦」
運動。但僅僅隔了一天， 「佔領倫敦」便遭遇清
場。警方清除廣場上的帳篷，並逮捕了示威者。

據說卡梅倫的清場命令是在20日便執行的，也

就是說在 「佔領倫敦」運動剛開始時，卡梅倫便
毫不猶豫地決定清場。諷刺的是， 「佔中」騷亂
持續三周後的10月15日，卡梅倫還在指手畫腳，
聲稱 「佔中」是《中英聯合聲明》規定的自由和
權利，但是，卡梅倫對 「佔領倫敦」運動的果斷
清場豈非自打嘴巴？

對非法集會進行清場是國際慣例，在歐美資
本主義發達國家，法律賦予民眾集會的自由，但
一旦示威者觸犯法律，當局會毫不猶豫地依法處
置。對於非法集會，英國在立法上確保警察的執
法權。1715年，英國通過《取締騷亂法》，定義
12人以上為同一目的擾亂治安的行為就是觸犯法
律，警方有權驅散、抓捕。上世紀60年代，鑒於
非法集會頻發，英國通過新的《警察法》進一步
確定警察有權界定非法集會的性質和程度，決定
清場和其他禁止非法集會的方式。

「公民抗命」 誤導年輕人
美國2011年發生 「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

聯邦調查局將其作為恐怖組織
行動進行監控和打擊。2012年
3月由美國國會通過 「反佔領
華爾街法」，該法將 「進入或
滯留」指定的限制區域定性為
重罪。這項法案在參議院幾乎
全票通過。可見終結 「佔領華
爾街運動」，美國靠的是法
治。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也
必須靠法治解決非法 「佔中」
。禁制令是依循法治解決非法
「佔中」比較溫和的方法，法

官於頒令時指出， 「公民抗命
」很可能變成 「公民動亂」，
公眾利益與佔領行動必須取得
平衡，即使有崇高理想也不可
獨霸街道，對社會造成極大滋

擾。
但禁制令頒布後，仍然有佔領人士堅持佔領

。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稱，他明白繼續留守違
反禁令，會犯下蔑視法庭罪，有可能被判罰款甚
至入獄，但他卻誤導說， 「為公民抗命而被檢控
，法官在判刑時會考慮公民抗命的因素」。但是
，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已指出， 「公民抗命」是一
個哲學原則，而非法律原則，無論 「佔中」行為
的動機如何崇高， 「公民抗命」不能成為有關控
罪的答辯理由。戴耀廷以 「公民抗命」招搖過市
已經很長時間，至今仍然在 「公民抗命」問題上
誤導公眾特別是年輕人，應予譴責。

目前，旺角等被佔領地區已步向暴亂邊緣，
香港社會已瀕臨無政府狀態，這種狀態再也不能
延續下去。大聯盟這次簽名行動，不單是表態反
「佔中」，而且要求依法結束禍港殃民的 「佔中

」。簽名大行動表達的主流民意非常明確，就是
對曠日持久的 「佔中」已經忍無可忍，要求和支
持政府、警方盡快依法結束非法 「佔中」。

作者為北京市政協常委

市民撐警處置􀎠佔中􀎡
□楊莉珊

【焦點熱議】


